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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課之類型與水資源管理
第一節　公課之類型及其規範概念
公課，係人民在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主要公課為稅捐及屬於非稅公課之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等
。各項公課均以不同之規範概念，作為國家對各事物領域行使統治權之財政工具。因此，在水資源計畫經營管制之事物領域內，尚必須探討是否各項公課均得作為國家介入水資源計畫經營管制之工具，抑或某項公課之運用屬於最符合水資源保育事物本質之課徵
。以下將藉由對於各項公課之規範概念及其課徵界限之分析，找出在環境事物領域內最適合水資源計畫經營，最能有效達成水資源利用效率極大化目標之財政工具。
壹、稅　捐
一、稅捐之規範概念
法律上對於「稅」概念之描述可謂付之闕如。原則上，我國憲法條文直接涉及「稅」概念者計有：第19條依法律納「稅」，第107條第6款國「稅」及第7款國「稅」、省「稅」、縣「稅」，第109條第1項第7款省「稅」，第110條第1項第6款縣「稅」，第143條第1項第3句照價納「稅」等，均使用稅之文字，惟憲法對稅概念之指涉，僅及於權限上之劃分，並未進一步具體將其規範概念加以定義
。然而，此等情形並非我國所獨有，類似之情況亦發生於德國，在德國基本法第10章財政（Finazwesen）中雖使用稅（Steuer）之文字，但基本法本身則未對稅加以定義；而與我國比鄰之日本，其雖有憲法第30條納「稅」義務及第84條「租稅」法律主義之規定，惟該國憲法亦未對稅概念加以任何的定義
。
由於我國憲法、日本憲法及德國基本法中均未就稅概念加以定義，造成憲法稅概念具體內涵為何之論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此問題曾做出一系列之判決
，認為憲法稅概念與德國之帝國租稅通則第1條第1項第1句或1977年租稅通則第3條第1項第1句規定之稅概念
：「公法團體，以收入（Einnahmen）為目的，對所有該當法律規定給付義務之構成要件者，課徵無對價之金錢給付。收入得為附隨目的。」意義相同
。因而，引起德國學者就憲法稅概念與法律稅概念為同一說或非同一說之論爭，我國學者及日本學者對此問題亦有正反不同之見解
。採同一說者，當然是直接以前述德國租稅通則之定義來闡述憲法或法律稅之概念
；至於，採非同一說者，有從歸納憲法稅概念特徵著手分析憲法稅之概念，亦有就憲法解釋之觀點描繪憲法稅之內涵
。
由於，評估租稅作為水資源計畫經營及管制工具之正當性及有效性時，必須解構稅捐之規範概念並分析其特徵，本文以下乃參酌德國租稅通則第3條第1項規定以及一般財政學之觀念，論述稅捐之概念特徵。至於，我國學者陳敏嘗試從憲法中稅之特徵導引出稅捐之概念，認為：「我國憲法所謂之租稅，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為支應國家事務之財政需要，及達成其他之行政目的，依據法律，向人民強制課徵之金錢，或其他有金錢價值之實物之給付義務，而不予以直接之報償者」
，亦頗值得參考。
二、稅捐之法律特徵
稅捐之特徵，依多數學者之論述，大致可分析歸納如下列五點，茲要述如下
：
灱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基於租稅國家盡量不干預市場秩序之理念，憲法上保障財產自由權與營業、職業自由，係將實物之財產權歸屬於私人所有，營業之選擇與職業自由歸私人所享有，國家僅就財產權之使用收益部分與勞務、職業收入部份，藉税課參與分配
。另外，在貨幣經濟時代，稅捐以金錢給付為內容，更可降低徵納雙方稽徵與繳納費用
。因此，現代租稅國家無不將稅捐限定為金錢給付義務，以求降低對經濟自由之限制，創造最適之租稅效益。
牞
公法團體基於高權之徵收
租稅，為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向人民所課徵者。原則上人民在國家事務之參與上具有雙重身分，一為國民身分，另一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因此其負擔之租稅有二，即國稅與地方稅
。此外，租稅係國家行使統治權之表徵，因此人民繳納租稅的原因，係由國家單方經由租稅高權行為加以決定，國家於行使租稅立法權及執行權時，並不考慮納稅義務人之意思。
犴
以財政收入為目的
租稅收入所支應者為國家進行一般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因此稅捐須以財政收入為目的，或至少為其次要目的。凡不具有財政收入為目的者，均非稅捐
。至於寓禁於稅捐，既不以收入為目的，與憲法保障之工作權、財產權意旨不符，在現代租稅法治國家幾乎已經絕跡
。此外，稅捐是作為滿足國家公共任務財政需求之用，須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終局地取得。
犵
對滿足稅法構成要件者為課徵
稅捐之核課與徵收相關事項，都必須有法律之依據，然後基於平等原則之考量，及於一切實現稅法所定給付義務構成要件之人。其次，稅捐收入係支應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而享受公共任務完成之利益，普遍地歸於人民，因此既然是支應一般財政之需求，當然由人民一同負擔。
玎
非國家提供特定給付之對待給付
租稅乃用以一般性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並未直接授益予特定之個人，因此對於人民僅有間接之關聯性，故無法認為是對特定給付之對待給付。
此外，即便是稅捐收入與特定目的連結之目的稅（Zwecksteuer），雖然國家在履行該特定之公共任務時，其給付亦可能間接對於稅捐義務人有利，但仍非屬具體之對待給付
。
甪
統籌統支
稅捐係中央或地方自治團體支應一般性公共事務財政需求之主要財政收入。因此，在歲入歲出面向上必須流入公共預算之中，由中央或地方自治團體統籌統支，方能兼顧稅捐之公平性。
三、特殊類型稅捐之概念及特徵
灱
目的稅
1.
目的稅之規範概念
目的稅，係現代租稅國家將某項稅捐收入限定專用於特定國家任務達成之謂。由於，此一特殊類型稅捐之規範概念，加入了專款專用之特徵，因而與傳統認知之稅捐規範概念有所區別。不過，目的稅之出現卻也可能使稅捐與其他國家財政工具產生規範概念競合之情形，有待加以深入討論。
而在探討目的稅與其他財政工具是否發生競合關係之前，必須先釐清其與財政學者慣用之「指定用途租稅」的關係。由於，目的稅係將稅捐收入限定供特定目的之支出，因此被財政學者歸類為「指定用途租稅」（Earmarked tax）；如果從目的稅係將收入使用於特定用途之觀點而論，目的稅為指定用途租稅固無疑義，但是財政學者理解中之指定用途租稅其概念範圍似乎不僅指稅捐而已。
按照傳統財政理論，由於受益原則為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的依據，所以指定用途租稅不僅是一種租稅收益，更重要的是它支出面的功能。因此，收支間是否有受益關係，將影響其支出效率。基於這個原因，公共收支或公共選擇理論中，常根據公共收支是否有受益關係，將指定用途租稅區分為受益性指定用途租稅（Benefitable Earmarked Tax）及無受益性指定用途租稅（Nonbenefitable Earmarked Tax）。而所謂受益性指定用途租稅，係指定用途租稅收益與政府某種活動或支出項目存有受益關係，包括受益租稅（Benefit Taxes）或使用者付費之指定
。至於，現代財政理論中之指定用途租稅，依據Buchanan之見解則兼具有財政、經濟與政治上的意義，它應該是一種實質指定用途租稅，亦即貫徹受益原則的應用，並將收支過程的公共收入與受益者的受益關係加以連繫，而以「特種基金」管理方式，來靈活調整其預算，以利公共行政的運作
。
從以上財政理論觀之，無論是傳統抑或現代之財政理論，指定用途租稅其實已非本文於前述所探討之法律學者眼中的租稅概念；而會有如此之差異，本文認為應係基於下列三項原因：
(1)
財政學者於指定用途租稅之發展中導入受益原則，然而既存於法律上之租稅規範概念中似並無受益原則之存在，基於規範安定性之考量，法律學者乃未過度擴張租稅之概念。
(2)
此外，財政學者對國家強制收入之分類，顯然也迥異於法律學者，通常法律學者將所有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公權力對人民所課徵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稱為公課（öffentliche Abgaben）
，此一概念為整體之概念，其次則依不同之本質區分為稅捐、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等個別概念，每一項被劃分的財政工具分別有其不同之意義及概念，其後如果有無法歸類之新興財政工具產生，則將其獨立於原有之財政工具之外，另外建立其規範概念；相反地，財政學者則似未為如此詳細之分類，其通常將公共收入區分為租稅、規費、受益費、罰金、特許費等，如果有新興之財政工具產生，則視其與原先既存之財政工具何者概念較近，而將之歸入其中
。
(3)
再者，亦有可能是因為制度於出現初期法律性質不明確之故，例如特別公課發展之初期也有學者將之稱為是一種規費
。
基於上述三點理由，法律學者與財政學者對於指定用途租稅之概念乃因財政理論發展及法安定性考量之不同而異其旨趣。然而，基於規範概念安定性之考量，租稅規範概念似仍應秉持一貫之意涵，不得任意擴張。因之，如謂目的稅是一種指定用途租稅，則應該是歸類於無受益之指定用途租稅方屬妥當
。
2.
目的稅專款專用之本質
在允許目的稅作為特殊類型之稅捐時，亦將面臨一項質疑，亦即如何正確詮釋或調整目的稅與租稅之財政目的性及統籌統支特性間之差異性。對此，本文之觀點係認為目的稅既稱之為稅，縱使其收入限定供特定目的使用，則在決定使用目的稅支應該特定目的時，還是要以財政目的之考量為準，並且其專款專用也應侷限於原為國家一般公共事務之範疇內。換言之，目的稅僅是將原屬於國家一般公共任務中之特定公共任務的財政需求，限定用國家某項稅收加以支付而已，因此目的稅相較於一般租稅乃屬例外
。
綜上所述，目的稅具備與一般租稅特性大致相同之規範概念，即便其具有「限定支出目的」及「專款專用」之特性，而迥異於一般租稅。惟因其籌措及支出仍須限於財政目的性及公共任務之達成，因此所謂「目的稅」似可定義為：「某項稅捐之課徵有其目的性存在，且其收入被限定必須為該特定之目的而支出，而該特定目的須以財政目的為主，其繳納義務人不限於經濟上得享有國家特定作為利益之人。」

牞
誘導稅
1.
誘導稅之規範概念
自由法治國家之基本思想，係以確實保障國民自由，限制國家權力為主，因而力倡「最小政府」之理念，此時國家預算僅能用以消極地維持法律秩序，稅捐亦僅能以收入為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否則即屬逾越國家職權。惟自19世紀末起，因產業發達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對立及勞資抗爭引發社會、經濟之緊張狀態，當時即有德國財政學者華格納等力主採用財政手段，達成財富重分配
；至20世紀末，由於環境生態受到經濟發展之危害及社會福利負擔日漸加重，使得「社會成本理論」與「經濟誘因功能」，逐漸受到各界之重視。
由於社會情況的改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乃變更見解認為，隨著現代工業社會之發展，租稅必然將成為國家積極使用於形成經濟社會政策的主要工具，惟此種形成政策目的之租稅，其作為支應一般國家政策之收入目的，至少應為其附帶目的
。至於，立法政策上德國更於1977年修正之租稅通則第3條中，將稅捐「以收入為目的」之要件附加「亦得僅為附帶目的」之規定，使得財政目的亦得僅作為租稅之附隨目的，於是租稅在現代國家中已非是傳統中立性之視野
，國家之預算除用於法律秩序之維護外，亦成為社會秩序之促成者，積極達成保護、教養、預防、重分配等功能
，並且國家乃經常藉由租稅之承擔和支出，達成其目的性規制，進而成為誘導稅（Lenkungssteuer）
。
2.
誘導稅之目的內涵
現代國家從自由法治國家轉型成為社會法治國家，由於無法放棄法治國家之核心理念，因此只有借助租稅國型態作為中介
，而因為不論是直接針對個別的經濟活動，抑或是對於國民經濟活動之貨物和循環課徵租稅之情形，都將使社會和經濟事件不由自主地從各種視野相互取決、互相影響
。於是，在現代社會法治國家中，不但透過租稅來調整與變更經濟上所得與財產之分配
，同時因為社會政策目的介入租稅之目的，租稅亦作為社會政策導引之工具。
雖然，在誘導稅之概念下，稅捐之財政目的得僅為附隨目的，但是無論稅捐以何種方式呈現，其財政目的則是不容許被完全摒棄。蓋誘導性之稅捐僅是對於某些國家社會所不希望之行為的規避建議，至於對稅法所為之建議是否迴避，則仍是繫於稅捐義務人之意志，因此誘導稅在法律效果及收益效果上仍然是一種稅課。
其次，由於誘導稅須有財政收入目的為前提，因此在運用上，仍然必須顧及人民之「給付能力」。同時，誘導稅因其財政目的係基於滿足國家之一般財政需求，因此在收入之使用目的或支用項目方面，較不受限制或保留
，換言之仍屬統籌統支之概念。
貳、受益負擔
租稅以外之非稅公課，早期以規費及受益費之運用最為廣泛。規費以特定或現實之對待給付為其核心概念，而受益費以潛在之對待給付（即受益之可能性）為其規範概念之重要內涵，二者均具備受益之性質，故合稱「受益負擔」（Vorzugslasten）
，茲分別解析其規範概念如下。
一、規　費
灱
規費之規範概念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關於規費之規定，除了零散地規定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4條、預算法第22條外，更立有規費法建構其完整之制度。惟綜觀相關法規，均是以要求法律保留、踐行預算程序及規費徵收管理制度為內容，至於規費之意涵則無明確之立法定義。
至於，學者對規費之定義
，有認為規費係「國家對個別之人民，在行政上為特定之給付時，基於公權力，向受領之人，收取一定之費用，作為該項給付之報償」
，亦有認為規費是「政府機關因提供特定服務設備或設定某種權利，或為達成某種管制政事目的，而向特定對象按成本或其他標準所計收之款項」
，亦有將規費定義為「規費是對於個別利用國家活動所為的相對給付」，或主張「規費是基於個人之申請，請求政府機關為特別之給付，爲償付此種行政給付之對待給付」
 等。
上述學者對規費之定義雖有不同，但仍可歸納出規費為個人對個別享有國家提供之給付所支付之「特別報償」
。本質上規費之收取具有強制性，收取規費之給付具有特定性，以及規費具有填補提供特定給付所支出之成本的財政功能
。
牞
規費之法律特徵
1.
國家基於公權力之課徵

規費係國家向特定人為特別的公共服務時，基於公權力所收取的費用
。原則上國家在履行其任務時，對於採取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來達成任務，有較為廣泛之裁量權。因此，並非政府機關為給付時所收取之對價皆屬規費，僅限於政府機關基於公權力所為者方屬之。
其次，政府機關徵收規費所提供之特定給付，其內容通常或與公權力之行使關係密切，無法由私人供應；或其性質無法藉著價格機能由自由經濟市場充分供應，而須由政府機關供應。故規費非如一般私法交易之價金，係由雙方依私法自治原則及經濟市場的價格機能調整，而是由政府機關單方決定
。
2.
以對待給付為核心概念
規費最主要之特徵，在於規費之收取與繳費義務人所受領之給付間，具有直接而明顯之對待給付關係，或稱對價性。亦即對政府而言，收取規費之權利須以提供特定給付為前提；而對繳費義務人而言，其係因受領政府所為之給付，對政府因提供該項給付所支出之特殊成本給予報酬。
至於，規費之所以具有對待給付之特性，係因鑑於國家資源有限，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財產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如國家資源用於僅有利於特定群體者，其正當性應取決於該個別群體是否負有對等報償或相當之特別負擔，而非歸由全民負擔。因為個人或個別群體所產生之費用，宜使該個人或個別群體透過規費支付之，不應取決於一般納稅義務人
。
3.
課徵對象具體明確

規費既係向特定人提供特別給付時，基於公權力所收取之費用，則此一政府機關對之提供特定給付之「特定人」，自應能與其他未受給付者明確區別，並且清楚的相對於「不特定人」之概念。
至於，在特定給付係向不特定人提供之情形下，因受給付者與未受給付者無法明確區別，故此時提供該給付之財政需求應非由徵收規費來加以滿足，反而應考慮由租稅來支應。因此，規費之被課徵群體必須具體明確，方能清楚劃分其與租稅之界限。
4.
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具特殊法律關聯性

現代租稅國家強調「量能」之平等負擔原則，因此租稅是典型的平等負擔，若是在租稅之外另須負擔規費，則須有特別負擔之正當性存在。規費繳納義務之正當性，在於義務人因所取得之特殊經濟利益或公權力爲其服務而有所花費
。
通常政府對人民所為之給付，可分為一般給付與特定給付。一般給付所提供者，是可滿足社會大眾公共欲望具有「共享」與「非排他性」之財貨
，由於無法確定個人之消費數量及受益程度，亦無法由私人充分供應，因此須由國家基於「共同報償原則」，向人民課徵稅捐來籌措；反之，特定給付多係由人民視其個人之所需，向國家請求給付
，具有計算國家成本及衡量個人受益性之可能，因此受「等價原則」（Äquivalenzprinzip）及「費用填補原則」（Kostendeckungsprinzip）之拘束
。
犴
特殊類型規費之概念及特徵
傳統規費之概念僅分為行政規費及使用規費，近年來由於社會國家原則被積極的導入規費概念之中
，而有管制特許規費（Verleihungsgebühr）之產生
，其並被歸類為「第三種規費類型」
。所謂管制特許規費，係指政府機關對特定人授與特許權利，或創設獲取經濟利益之資格，所收取的費用
。
管制特許規費與傳統規費之差別主要在於國家對待給付性質之不同，其對待給付並非提供事實上之利益（如物之使用或行政服務），而是給予主觀之權利
。此外，管制特許規費除了在國家決定授予權利時須繳納費用外，尚須在其所取得權利的存續期間反覆多次地繳納，亦不同於行政規費與使用規費係於受領政府機關的服務或公共服務的利用時一次繳納完成
。
我國於民國91年12月通過之規費法第6條僅將規費區分為行政規費及使用規費兩類，惟在法律實務上有關特許權利授與之場合，仍常見管制特許規費之身影
，並且依規費法第7條第5款及第6款規定觀之
，管制特許規費似乎是被納入「行政規費」中加以規範。惟由於管制特許規費與行政規費之性質實際上仍有所不同，將二者融合於同一條文中規範，要非妥適
。
不過，就現代民主自由國家之本質而言，個人與團體均應有經濟活動自由之基本權，營業及職業之取得，理當由實質行政法規範其所須具備之要件，不應有特許費之類的財政門檻
，管制特許規費之存在，不免與自由主義解除管制之思想背道而馳。此外，基於國民主權理念，人民不再作為統治客體，租稅國家一般政務支出之財政需求，應由租稅依量能原則而支應，規費應僅在國家對個人有特別給付時，始視為受益負擔徵收之。因此，學者有認為特許規費為陳腐過時之財政工具
。
二、受益費
受益費（Beiträge）係國家爲謀公共利益，設置、建造或維護公共設施時，對因此而享有特別利益之人民，所強制徵收用以填補有關費用支出之金錢給付義務
。國家徵收此項費用之正當性與規費大致相同，係著眼於當國家設置例如水道整建或道路整建之公共設施，可能爲週邊人民創造利益，如概以國家之財力從事相關建設，無異以公共之負擔創造個人之財富，實非合理，故應就受利益之人徵收受益費，以彌補施工經費之支出。雖然，受益費從對待給付之觀點
，可謂係廣義的規費，但其與規費仍有如下之區別
：
1.
從政府之給付內容觀之，工程受益費所請求的給付內容限於公共工程之建造，規費之給付內容範圍較廣。
2.
從繳納之強制性觀之，工程受益費之徵收之強制性較規費之繳納強制性高，規費在多數之情形下，人民仍享有是否請求政府提供給付之自由。
3.
自受益範圍而言，規費是「特定個人」因政府活動而直接受益所支付之代價，而工程受益費則是「特定地區內人民」因公共設施之設立和維護而間接受益所支付，屬於團體受益費的性質。
4.
從受益內容之角度而言，亦可窺知受益費與特許規費之差異，在於受益費係取得具潛在可能性之事實上利益，而非現實取得主觀之權利。
雖然受益費與規費之規範概念仍有其差異性存在，但二者所呈現之法律特徵並無太大之差異，因此學者在討論國家財政工具或公課類型時，均將二者涵括於受益負擔之概念下與其他財政工具或公課做區分，本文於下一節分析公課之異同時亦將從之。
參、特別公課
一、特別公課之規範概念
「特別公課」（Sonderabgaben）係近代新興之財政工具，最早發源於德國，由於此項財政工具並非既存於實定法之公課類型，因此最初導入特別公課此項財政工具之時，各界對於特別公課之理解僅是一種異於傳統財政法上財政工具的公課群體（einer Gruppe von Abgaben）而已，並未給予確定的專有名詞
。直至1943年德國學者Werner Weber以「特別公課」作為表達後
，經實務判決及法學界之援引，此等異於租稅及受益負擔之公課群體，方被置於「特別公課」之集合概念（dem Sammelbegriff）下
。
隨著特別公課於實務上被廣泛地運用，其重要性日益顯著，自1980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職業訓練公課（Berufsausbildungsabgaben）判決中
，提出特別公課之合憲性要件後
，德國學說乃藉由對實務運作之觀察，給予特別公課正面之定義而謂：「特別公課係具備社會形成功能之財政工具，其構成要件是以金錢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間存在特殊的法律上關連為出發點；該特定群體負擔此一金錢給付義務時，國家不需為對待給付，課徵之目的乃為實現特殊之任務」
。
在我國特別公課亦非成文法上對國家強制收入（或財政工具）所設之專有名詞。關於特別公課之概念意涵，學者向來基於比較法之觀點，將德國學說與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引進於我國而不另加以闡述其概念
，除了在用語上有「特別公課」與「特別捐」之不同外
，其論述幾乎不以特別公課概念之定義為重心。
至於，我國立法實務及行政實務關於特別公課之運用，倘依上述概念初步觀之，則其運用領域大致涵括：貿易之推廣及景氣調整（貿易法第21條之推廣貿易服務費）、就業安置及訓練之平衡調節（職業訓練法第27條之職業訓練費、就業服務法第55條之就業安定費）、環境污染之防制（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3條之差額補助費）等領域，可謂相當廣泛。惟由前述於各該領域課徵之特別公課的法律加以觀察，可以明顯發現我國立法上亦未對之加以立法定義，因此乃形成特別公課於各該領域中以個別財政工具之方式被呈現，並未有立法定義且於實證法上亦無可歸類之集合概念
。
我國司法實務則遲至民國86年始由大法官釋字第426號解於將空氣污染防制費定性為特別公課時，略為指明特別公課之概念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觀諸大法官所為之描述，似乎僅是概略地援引德國學說實務之見解，並未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特別公課詳細論纂其概念意涵、成立要件等，當然更無法期待藉由大法官之解釋來避免特別公課在財政收支體系中被過度擴張及濫用。惟無論如何，就大法官會議所為解釋之效力而言
，特別公課已在我國取得規範性。
二、特別公課之法律特徵
灱
政策目的性
國家課徵特別公課並非為支應一般財政需求
，而是國家為達成某項特殊國家任務或政策之目的，所利用之財政上的手段或工具；至於金錢收入伴隨之財政功能，必須並非是公課之主要目的，僅能是形成特別公課之附隨目的而已
。此外，由於本項公課係為達成特定任務或政策之需要，因此原則上公課目的係以事物目的（Sachzweck）為主，並且必須指向特殊政策目的，包括基於追求特殊政策目的達成之特殊籌措經費之目的（Finanzierungszweck）、誘導目的（Lenkungszweck）以及平衡目的（Ausgleichszweck）等。
不過，如果此項金錢課徵之目的係純粹地以籌措經費或帶有高度比重之財政功能，而僅低比例地或甚至完全不具有諸如平衡或誘導之目的時，依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向來之見解，此一金錢課徵原則上必須受到繳納義務人在群體同質性（Gruppenhomogenität），以及責任（Verantwortung）和支出方面之群體用益性（Gruppennützlichkeit）的高密度審查後，方得以被認為具正當性
。
牞
被課徵群體特定性
基於特別公課係為追求特定任務目的之實現而非滿足公共任務經費需求之角度而言，其課徵對象自然不應是對一般社會大眾，而是應對於就該等特定任務具備事物密切性之某特定集體構成員賦予特別的負擔
。原則上，如果特別公課之被課徵群體範圍過於普及，無法與一般大眾有所區分時，向來均被認為是違反租稅國家的稅捐體制
，因此被課徵群體特定性可謂係特別公課容許性之重要審查基準。
此外，課徵群體之特定就支出面而言，亦將使特別公課收入用於支應一般公共事務財政需求之情形，無法在平等原則之要求下被合理化。換言之，本項特性不但拘束國家對特別公課收入之使用，同時也使得人民對特別公課之敏感性相較於租稅而言低了許多。
犴
特殊法律關聯性
特別公課由於具有達成特定政策之事物目的，並且在收入面向上亦要求被課徵群體應特定，因此在平等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下，很難想像公課義務人之金錢給付義務和其負擔理由間無須存在具法律意義之特殊關聯性。事實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則認為特別公課之合法性應繫於
：公課義務人與課徵公課所追求之目的兩者間之特殊關係。亦即，該負擔公課之群體，必須比其他任何群體或是一般納稅義務人，就課徵公課所追求之目的，顯然存在有更密切的關係
。
換言之，公課義務人之所以負擔特別公課，係因其對任務目的之實現，有高於一般國民之責任或關聯。一般而言，特殊法律上關聯的存在，相當程度地劃分了特別公課與稅捐、規費及受益費間之區別，在特別公課容許性之檢證及控制上，向來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
犵
專款專用性
特別公課基於平等原則之要求，實不應用以支應一般國家財政需求，同時為能確保達成特定政策目的之財政需求能夠獲得滿足，所以特別公課之收入與支出，必須具備財政收支自主，並且就該特定群體為特殊運用之性質
，亦即所謂「專款專用」。
倘特別公課收入並非專用於特定任務之達成及對公課義務人群體有利，則其非但違反負擔平等原則之要求，更將無法見容於租稅國原則。因為，一旦課徵特別公課，並未專款專用於其課徵目的，則將使負擔理由與給付義務間之特殊法律關聯無法彰顯，甚且在被課徵群體特定之下，此項公課無異令該特定群體相對於一般大眾或其他社會群體而言處於不利之地位。
再者，由於特別公課必須具有專款專用之特性，因此使得此項收入在支出層面上將由立預算者加以保留並特定其用途，進而會導致政府在分配特別公課收入時受限制，裁量餘地受到大幅之限縮。基本上，特別公課之收入可以設立特種基金
 或設置專戶
 之方式，依照課徵目的及用益原則加以運用，而不能流入普通基金預算中供一般用途之使用
。
玎
非對待給付性
特別公課由於係公課義務人群體對特殊國家政策目的之實現，具有較於社會整體或是其他群體更為特殊之責任，並基於此等責任而負擔金錢給付義務，同時國家實現該項特定政策或任務時，亦無個別授與公課義務人利益之目的，所以特別公課在概念上並非是對國家特定給付的個別報償，換言之即特別公課非人民對國家給付之對待給付
。依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則認為非對待給付之特性為特別公課本質上的特徵（Wesentliches Merkmal）
。
惟就特別公課必須注意者為，國家課徵特別公課雖非基於對待給付之觀念而對公課義務人收取個別報償，然而因為特別公課之繳納義務與負擔理由間必須具有特殊法律上關聯，所以特別公課之用途亦必須依其徵收目的對公課義務人群體形成一種利益，但此種對公課義務人群體有利與基於個別報償而生之對待給付，由於在具體與特定之程度仍有差異，故不能等同論之
。
三、特別公課之類型
灱
公課目的及課徵原因作為類型化標準
由於特別公課已被廣泛地用以作為因應行政事務多樣化及職權過度擴張之財政工具，為能更精確的掌握其具體運用模式之內涵，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學說乃對特別公課加以系統化研究
。關於其類型化標準，早期係以特別公課所追求之目的區分為：(1)以財政收入為目的；(2)行為誘導兼具財政收入目的；(3)完全以行為誘導為目的等三種類型之特別公課
。然而，以公課目的作為類型化標準卻迭遭批評，因為此種分類方式雖然有助於明確呈現出其規範容許性審查之重心，惟許多財政工具本即具有多重功能或目的，若以目的或功能來加以區分，似將導致失去類型化之意義。
由於，目的及功能在公課運用上具有重疊可能性，將造成特別公課類型之混淆，因此學者其後乃改採以特別公課之課徵原因作為類型化之標準，大致區分特別公課為下列三種類型
：
1.
基於特殊籌措資金目的而課徵之特別公課：此項特別公課係強調其資金籌措具有特殊之目的性存在。並且，主要是針對法律所規定「對被課徵群體有益」之給付計畫的需要，所進行之資金籌措。通常此項公課是運用於作為經濟管控之平衡措施，亦即基於特殊之經濟管控狀態，對特定企業群體內獲得經濟利益者課以金錢負擔，用以彌補在經濟上蒙受不利之企業之損失，例如我國貿易法第21條徵收之推廣貿易服務費。
2.
基於未履行特定「法定義務」而課徵之特別公課：此項特別公課係作為可替代或不便以強制執行手段貫徹之公法義務未被遵循時之金錢補償，又稱「補償公課」或「替代公課」，例如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3條所規定之差額補助費。
3.
環境使用公課：此項特別公課係環境行政管制中之「經濟誘因」管制手段，亦即以加重環境資源耗（利）用者之金錢負擔，而促使對環境資源謹慎節約使用，並作為平衡環境使用者相對於未使用者所取得之優勢，故其通常被理解為對環境財使用之補償，或是對環境之污染或消耗行為的平衡，因此又被稱為「肇因者公課」；在我國之適例為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所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
牞
融入事物觀點之類型化
承上所述，以公課徵收原因作為類型化之標準，雖然在若干程度上修正目的和功能為類標準之不明確，使特別公課之類型可以有較為具體的輪廓，然而卻未必有助於呈現各類型公課容許性之審查，因為相同徵收原因之特別公課，容有不同之規範目的，而不同之規範目的將使其容許性審查之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同為環境使用公課，但其規範目的可能僅出於誘導目的或是衡平目的，亦有可能兼具籌措資金之特殊任務目的。然而，僅具誘導目的之特別公課與僅具平衡目的之特別公課，甚至與兼具資金籌措目的之特別公課，在容許性的評價上容有寬嚴不一的審查基準。
因此，本文建議關於特別公課之類型化，應融入事物之觀點，以便能以事物領域區分特別公課之類型，並明瞭公課於其事物領域所具有之關聯原則，同時兼顧其目的功能上之分類而明瞭其目的容許性之重點，其類型化之方式如下（整體架構如圖2-1）：
1.
首先，由事物領域出發，此一領域可能係環境事物領域、經濟事物領域或社會法領域等不同之事物領域。
2.
其次，在確定為某事物領域所採行特別公課後，則更進一步地可就其規範所呈現之功能或目的，約略區分為財政或非財政籌措目的，當然目的容有重疊或難以區分之情形，則此時在二項目的間便呈現一種類似頻譜之現象，亦即在「補充性原則」
 之容許性審查上，如特別公課愈趨向財政籌措目的時則密度愈高，而取向於非財政籌措目的時，則為較為和緩。
3.
再者，對於以財政籌措目的為主之特別公課，亦可再加以區分為籌措資金作為群體經濟自助之資助公課，以及作為經濟管制法律上之平衡公課（又稱狹義平衡公課），則其容許性審查之重點容有差異，例如在狹義平衡公課即可能在負擔平等之審查密度上高於資助公課。
4.
最後，在非財政籌措目的上，又可區分為誘導目的、衡平目的及兼具誘導與衡平目的等三種類型之特別公課，然後分別呈現在不同目的時之不同容許性審查重點。



圖2-1　特別公課事物觀點之類型及容許性審查方向圖
第二節　公課之課徵界限分析
承前所述，可知各項公課之規範概念分別呈現出其個別之特徵，並與其他公課有所差異，包括：(1)財政或政策目的性之不同；(2)被課徵群體是否特定；(3)是否具特殊法律關聯性；(4)有無對待給付之特質；(5)是否專款專用等；因此本文將藉由此五項特徵之分析比較，確定各類型公課之界限。
此外，由於受益負擔與租稅在對待給付之特性上涇渭分明，二者間之界限較為容易掌握，而特別公課與租稅及受益負擔之特徵則互有重疊之處，故於此將以特別公課之特徵為中介，釐清各項財政工具之規範概念。
壹、以政策目的性為界限
一、政策目的性作為特別公課與稅捐之界限
灱
特別公課與一般稅捐之界限
在租稅國家中，租稅之目的往往即為國家目的，租稅國家係以租稅收入作為滿足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故原則上租稅應以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
。惟現代國家課徵租稅，已並非全然基於財政收入目的，例如德國租稅通則於1977年修正時，在第3條關於租稅之定義中，即增列財政收入得作為租稅附隨目的之規定，如此等於承認租稅得以財政收入以外之目的為主要目的
，惟德國學者Hans D. Jarass則認為
：「不論如何，稱租稅者，必須至少有財政收入作為前提，如果一項公課其用途僅僅在於誘導或達成其他目的，則其將不足以稱之為稅。」；至於在我國租稅得否以非財政目的作為主要目的亦引起學者熱烈討論，惟學者對此似均採肯定之立場，並認為如果稅法之規定，亦足以達成特定之其他目的，自無棄置不用之理
。顯然財政目的作為附隨目的，我國與德國學者均認亦無不可。
以政策目的作為特別公課與租稅之界限，從傳統租稅係以滿足公共任務財政需求為主之角度觀察，固然得作為與追求特定政策目的之特別公課的確定界限。然而，在特別公課具有資金籌措之功能，並且社會、經濟政策等目的介入租稅目的後，財政目的得僅為附隨目的之情形下，二者間之界限顯然呈現比較浮動之情況。此時，則應以補充性原則來掌握二者間之界限，亦即透過對群體之同質性、群體責任及群體用益性等基準之審查
，區別稅捐與特別公課之界限。
此外，在特別公課具有籌措資金之財政目的時，其與稅捐之區別，尚可由二者財政目的之本質來加以區分
。亦即，特別公課係以提供特別任務之經費需求為其財政目的之本旨，而租稅則不論其財政目的為主要或附隨目的，皆係以支應公共任務為其本旨
。
牞
特別公課與誘導稅之界限
現代租稅國家，租稅之目的雖亦能以政策目的為主，惟具誘導目的之稅捐與特別公課在課徵目的上並非毫無差異，仍可由下列幾個方向加以區辨。
1.
就公課目的必要性而論
雖然稅捐之財政目的得僅為附隨目的，惟財政目的在稅捐上不容許被完全摒棄；蓋誘導性之稅捐僅是對於某些國家社會所不希望之行為的規避建議，至於對稅法所為之建議是否迴避，則仍然繫於稅捐義務人之意志，因此誘導性稅捐在法律效果及收益效果上仍然是一種稅課，依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誘導稅捐之規範概念只有在其財政功能已被具有禁止性質之行政功能所排擠時，類此規範方不再是一種稅捐之性質
；換言之，如果誘導性稅捐之用途僅在於誘導，它將不是一種「稅」。然而，就特別公課而言，由於其所強調者為特定政策目的之實現，因此財政功能並非為其必備要件，毋寧只需有事物目的即為已足，事實上特別公課反而在其具有財政目的時，必須受到高密度之容許性審查。
承上所述，似乎可以獲致一項初步結論，亦即如果特別公課僅具有誘導目的，那麼則無須擔心其與誘導稅捐發生競合的問題，因為誘導稅捐無論如何皆須具有財政目的；因此，值得為吾人關心者，在於如果某項特別公課在誘導目的之外亦附隨財政目的，則其究竟與誘導稅捐有何界限的問題；對此，似可以求諸二者於財政目的之內涵以及公課使用目的之限制。
2.
就公課財政目的之內涵而論
在公課財政目的之內涵方面，由於誘導稅捐亦必須至少有獲取收入之財政目的為前提，因此其負擔平等原則之考量，仍然必須以「給付能力」為基礎
，此係因租稅之財政目的，在租稅概念一貫性之意涵下，仍然必須以「給付能力」作為租稅正義之基礎
。相反的，特別公課之具有財政目的者，係專為達成其特定政策目的所由之資金籌措，其負擔平等之要求，則是建立在繳納義務人與特定政策任務達成之「事物密切性」，並非是出於對給付能力的考量
。因此，特別公課若兼具有誘導目的及財政目的者，其財政目的勢必侷限於誘導目的所欲達成任務之財政需求的範疇。
3.
就誘導目的之法律關聯性而論
誘導性稅捐與誘導性特別公課，均係對不被期待之行為附加特別之負擔，給予公課義務人財務經濟上之動機，以決定為特定之作為或不作為。因此如單就「行為管制」此點而言，二者或許無分軒輊。
不過，二者在公課形成之概念上還是有其差異，因為誘導性特別公課之形成多係因公課義務人違反制定法上規範之行為責任，或違反政策要求之理念或沒有滿足道德規範，故理論上其所呈現者乃是一種制裁之效果
，並且由此可知誘導性特別公課之負擔義務人相較於誘導性稅捐之納稅人而言，對於誘導目的之實現具有較為重大之責任
，從而誘導性特別公課與誘導稅就其誘導之內涵而言還是有所區分。
另外，兼具財政目的之誘導性特別公課由於與誘導性稅捐在前述財政目的內涵上有所不同，因此亦可藉此觀察出二者在法律上關聯性之不同，亦即在誘導稅捐其財政目的規範係以稅捐義務人給付能力為基礎之國家一般財政需求的滿足，而特別公課義務人則是基於其達成特殊政策目的之事物責任（Sache Verantwortung）
 來負擔籌措經費之財政目的，因此特別公課在法律關聯性上，似應比誘導性稅捐更具有特殊密切性。
4.
就公課使用目的之限制而論
由於特別公課負擔群體之構成，係由來於對特定事物任務目的之特殊責任，因此特別公課收入自始自終即被認為必須存在使用目的（Verwendungszwecks）之限制。至於，所謂使用目的之限制，對於支應特殊任務財政需求之特別公課而言，係指限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之使用（Gruppennützig verwendet）
，而在取向於行為管制之特別公課，群體用益性之要求雖非毫無限制地有其適用
，惟其使用目的之限制亦非毫無考慮之餘地，只是在群體用益性之考量上可以較經費籌措目的為主之特別公課緩和而已
。
由是可知，取向於行為誘導之特別公課其使用目的雖非必須嚴格用於對群體有利，但仍然必須受到一定程度之限制
；當然，對於兼具誘導與財政目的之特別公課而言，群體用益性更應該是作為容許要件之一。至於，誘導稅捐則是因為其財政目的亦係基於滿足國家之一般財政需求
，因此在收入之使用目的上即可不受限制或保留。
二、政策目的性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
我國憲法並未有關於規費之規定，而向來被視為「財政憲法」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章第5節中雖設有政府收取規費之規定，然並未就規費之定義加以規定。另外，即便是專為徵收規費所立之規費法，亦無對規費為立法定義。不過，就學說上對其概念特徵所為描述
 及規費法整體規定觀之，規費之目的亦係建立在財政目的之上，蓋典型之規費係由來於國家為個別之給付而產生
，本質上即係一種個別利益報償。因此，國家提供特定之個人特定之給付，而向該特定之個人課徵規費來滿足提供給付所需之經費，即屬出於專為滿足成本之財政目的需求。
其次，就受益費而言，依照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觀之，所謂工程受益費係指各級政府於該管區域內，對於因道路、堤防，溝渠、碼頭、港口或其他土地改良之水陸工程而直接享受利益之不動產或受益之船舶徵收一定費用之謂。就其內容觀之，其亦係出於求取給付成本回收之財政目的。
誠如上述，則特別公課在目的性上似與受益負擔有所差距，特別是當特別公課完全出於非財政目的之政策目的時，更是明顯。惟於此值得探討者有二：首先，如果特別公課帶有財政目的時，其究與受益負擔於目的性上有何差異？就此，本文認為差異乃在特別公課之財政目的係指向追求群體事物任務之達成，而受益負擔則僅為提供個別給付之財政滿足，其內涵上還是有些許之差異；其次，規費有時亦可能出於統治者之衡量，而用於管制性誘導目的之追求
，此時政策目的性似乎已無法作為誘導目的規費與特別公課之界限，而必須另尋其它不同之界限。
貳、以被課徵群體特定與否為界限
一、被課徵群體特定性作為特別公課與稅捐之界限
按國家活動之必要費用，必須由作為國家構成員之國民加以負擔
，因此國家欲向國民徵收稅捐，在負擔平等之考量下，必須普遍為之。現代租稅國家關於稅捐之核課與徵收等相關事項，都必須有法律之依據，然後基於平等原則之考量，對於一切實現法律所定給付義務構成要件之人加以核課稅捐。其次，稅捐收入既係支應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而公共任務完成之利益，普遍地歸於所有國民享有，故租稅當然得由國民全體共同負擔。
就此項群體特定性之觀點而言，特別公課與稅捐之間即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因為，在租稅國家中，立法者將特別公課作為支應一般國家需求之財政工具是不被期待的
，所以特別公課負擔群體之範圍相對於租稅而言就必須處於一個較狹窄的空間，職是之故，被課徵群體之特定性作為劃定特別公課與稅捐之界限，乃有其重要之價值。
二、被課徵群體特定性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
雖然學者間關於規費之定義容有不同，但是不論是規費或受益費，均是由來於國家對特定人民在行政上所為之特定給付，此一觀點則為各家所不爭。
如此一來，受益負擔與特別公課在群體特定上似乎存在著部分相同之處，亦即兩者之課徵對象皆為指向特定，即一為給付報償上之特定、另一為特殊任務責任上之特定。惟吾人並不得據此而將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劃上等號，仍必須視兩者間有無其他之界限而定。
參、以法律上關聯性劃分界限
一、特殊法律關聯性作為特別公課與稅捐之界限
稅捐係國家統治活動之固有的、主要的財政收入。由於國家公共任務經費之支出，必須源於國民之負擔，並且就國家許多任務（例如國防、外交等）支出而言，實際上並無法區分對哪一個或哪一群國民具有特殊之緊密關係
，因此作為租稅國家活動主要收入之稅捐，其公平性乃被理解為：稅捐負擔的分配係按照經濟上給付能力的標準，亦即所謂的「量能原則」
。
由於，稅捐透過量能原則使個人按照其給付能力與他人共同負擔國家活動之經費，因此每一個繳納義務人相對於其他繳納義務人而言，對於國家公共任務並沒有特殊之責任
。相反的，特別公課之義務人因為其負擔公課之公平性，係建立在其繳納義務對於國家欲實現之特殊任務，具有關聯緊密之特殊責任，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特別公課乃與稅捐有其界限。
二、特殊法律關聯性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
受益負擔由於係屬國家對特定人提供給付之報償，因此其被課徵群體不但特定，同時負擔之理由與繳納義務間之關係，相當的具體明確。由於受益負擔之繳納義務係因政府提供現實給付而產生，因此相較於特別公課之收入僅係用於對繳納義務人潛在利益之處，更為明確。
是以，以特殊法律上關聯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實質界限，其所呈現者僅是負擔理由與繳納義務在關聯性密度之差別而已。
肆、以專款專用性為區分
一、專款專用作為特別公課與稅捐之界限
灱
特別公課與一般稅捐之界限
稅捐相對於特別公課而言，原則上並不適合採用專款專用之方式，因為國家以稅捐支應公共事務之財政需求時，無法區別哪一部分之國民享受有較大之利益，而應負較重之責任，於是稅法乃以給付能力為衡量基準，向國民統一籌措。其次，因為公共事務具有整體性，支出水準會受到稅收之影響，專款專用將使預算項目彼此獨立，項目之間不能截長補短，所以對整體預算調度較為不利
。因此，就公共事務領域而言，必須由國家作統一支出的整體性評價，亦即由國家統籌統支，方能兼顧稅捐之公平性。
倘若就稅捐統籌統支之特性而言，即可明顯觀察出其與具專款專用特性之特別公課存在顯著之差異。
牞

特別公課與目的稅之界限
現代租稅國家之稅捐收入，有時亦採專款專用方式，亦即以所謂目的稅之方式，將某項稅捐收入專用於某向特定任務之達成，則就此觀點而言，專款專用如何作為特別公課與租稅之明確界限，乃屬亟待解決之問題。惟依本文前述可知，目的稅之容許性仍應以稅捐之容許性為基礎，在決定使用目的稅支應特定任務時，還是要以財政目的之考量為準，並且該特定任務亦應侷限於原屬國家公共事務之範疇內。
舉例言之，民國88年1月25日修正前（即民國70年1月公布)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8條第1項但書規定：「直轄市、縣（市）（局）為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財源，得報經行政院核准，在第16條所列縣（市）（局）稅中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30徵收地方教育捐」，此項教育捐就其歲入面而言，是基於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之財源為主要目的，其支出面向上依照預算法第4條之規定是成立特種基金，專款專用於特定目的。然而，仔細深究教育捐之規範概念，其課徵係出於籌措教育經費的考量，而此種籌措目的本即是一種財政需求之考量，至於其所支應者雖係專為教育科學文化之用，但是教育科學文化之發展，本即是國家之一般公共任務中之一環，因此將特定稅收專用以支應原屬國家公共任務中之某項任務，仍舊不脫稅捐規範概念之範疇，只不過國家將稅收分配於國家公共任務達成之時間點提早而已。
綜上所述，目的稅係在一般納稅義務人之負擔範圍中，挪動一部分作為公共任務之用，相較於特別公課而言，其沒有潛在利益或群體責任在此一般任務之上
，同時目的稅之專款專用從其收入與支出之關聯性而言，應屬最廣義之概念
。
二、專款專用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
受益負擔係反映人民使用或享受國家具體利益或特定給付行為之成本，因此其本質上屬一種應該專款專用之財政工具。惟受益負擔目前在我國之收支運用，卻呈現二種方式：一為編入普通基金預算由國家統籌統支，例如使用規費、行政規費等
；另一則為採特種基金之方式循環使用，例如依據公路法第24條向通行汽車徵收之公路工程受益費（例如高速公路通行費等），則流入交通部所轄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
。由此可見，受益負擔在我國採用何種之方式專款專用，尚未有定論。
然而，受益負擔就其反映成本之性質而言，已屬建立在「使用者付費」及「受益者付費」觀念下之狹義專款專用性質。至於，該項費用收入是否採特種基金方式專款專用，抑或編入普通預算統籌統支之相關問題，係立法裁量與合法性審查之問題
，並不影響受益負擔本身之概念。惟倘受益負擔超過其對價部份之收入流入一般預算金額時，受益負擔即可能轉化成稅捐，而根據此種途徑，徵收受益負擔之債權人似乎即可擴張其課稅權限
，從而逾越受益負擔之課徵界限，故如何使受益負擔嚴守狹義專款專用之本質，仍有待商榷。
不過，如以專款專用作為受益負擔與特別公課之界限而言，似乎亦不具有規範概念界定之價值，因為特別公課本質上亦屬一種必須專款專用之財政工具。
伍、以是否有對待給付劃分界限
一、非對待給付性作為特別公課與稅捐之區別
租稅並非是基於對國家提供特定給付之對待給付
。雖然，國家得因提供特定之行政上給付，或因公共設施之設置、建造或維護使特定之人直接受有特別的經濟利益，而對該受特定給付或受特定利益之人，收取規費或受益費以補償國家之成本或支出。然而，事實上有更多的國家活動本身，例如國防、外交、立法…等等，常與個別人民無直接關聯，而且本質上亦不容有對待給付之要求
。因此，國家必須擁有廣泛之財政收入來源，而該收入與所從事之活動間不具有對待給付之關聯。
原則上，租稅國家係以「稅」作為國家所擁有之廣泛且不具對待給付的財政工具
，因此在租稅國體制下租稅係一種單方負擔，雖然國家為此等收入之目的，係在提供國家公共給付與服務，以增進個人經濟行為之自由，但納稅義務人僅止於間接受益者，而與對待給付無關
。由於，租稅無直接、具體之對待給付，故得以與受益負擔之規費、受益費相區別
。
然而就特別公課而言，純以對待給付之有無作為其與稅捐之區別，顯然於此並無任何實益，蓋非對待給付性不但為租稅之特徵，同時亦是特別公課之本質特徵，故顯然無法藉此區別稅捐與特別公課
。惟雖然二者在非對待給付之特性上無分軒輊，然而特別公課因為其課徵目的與公課群體間具有事物密切性
，因此其容許性乃被建立在為「公課義務人群體利益」使用之上
，故就利益給予之觀點而言，特別公課之範圍似乎又比租稅狹隘許多。
二、非對待給付性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
由於，受益負擔之容許性係建立在：使義務人之負擔與國家之給付間，具有特定個別之連繫
。因此，國家課徵受益負擔必須是向享受國家提供特定之行政上給付，或因公共設施之設置、建造與維護，直接受有特別利益之個人，收取規費或受益費以補償國家之成本或支出，故對待給付之特徵乃成為受益負擔最重要之規範概念
。至於，受益負擔義務人應繳納費用額度之決定，係經由「費用填補原則」及「等價原則」作為負擔費率計算之方式
。依照我國規費法第10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2條第2項之規定，亦可得知我國受益負擔之收取，亦係基於上述二項原則而對受領給付之相對人收取對待給付
。
由於特別公課並非具有對待給付特性之財政工具，因此以有無對待給付作為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相當具有實益。惟受益負擔中之受益費，因係依照受益者所受利益付費，其課徵標準係以受益程度為準
，因此容易在受益程度之認定上與特別公課之群體用益性發生競合或矛盾之爭議，容有討論之必要。
原則上受益費之受益程度，係以個別之人民因某項公共工程或設施所受之利益為主，而特別公課之用益性則是以公課收入用於與公課義務人群體利益地位相應之用途即可
。換言之，特別公課之用益性的認定顯然較受益費之受益程度範圍更為寬廣，茲以推廣貿易服務費此項特別公課收入為例
，按推廣貿易服務費依貿易法第21條係國家基於拓展貿易、因應貿易情勢、支援貿易活動之政策目的，由經濟部向與貿易拓展政策具有特殊需求與責任之出進口人就其輸出入貨品收取之費用；其費用收入後由經濟部設立推廣貿易基金，專用於例如：因應國際貿易保護之支出、開拓貿易市場及平衡貿易發展計畫之支出、輔導廠商拓展貿易或與外國經貿合作計畫之支出以及國際經貿人才培訓之支出...等
；綜觀推廣貿易服務之收入與支出，係基於整體經貿景氣及經貿活動之考量，對於個別之貿易商並不存在有個別受益之對待給付性質，但是對出進口之貿易商群體卻因政府推廣貿易使景氣熱絡而處於潛在相應之利益狀況，此與工程受益費係針對受益人個別受益之程度定其費率，仍有相當大之不同。
陸、稅捐、受益負擔及特別公課之特徵界限歸納
於上述各項中，本文嘗試藉由各項財政工具之特徵作為界限，逐一個別檢證稅捐、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差異，在檢證之過程中亦發現，稅捐、受益負擔以及特別公課等強制性財政工具間之界限，呈現一種「若即若離」的浮動狀態，並且在若干特徵上所呈現者，僅是一種特徵密度高低不同之差異。
首先，在界限浮動現象方面，特別公課之某項特徵可能亦為稅捐之特徵之一，而無法作為其與稅捐之區別，但是該項特徵確有作為與受益負擔劃清界限之實益；反之對於受益負擔而言，某些特別公課之特性雖然與其相同而無法劃分特別公課與受益負擔之界限，然而卻在與稅捐之差異性上具有重要之指標意義。
其次，就具備特徵之密度高低而言，在上述的討論過程中，亦可發現在課徵目的、課徵範圍、法律上之關聯以及對待給付與否等項目上，三項公課間之差異有時僅存在範圍廣狹之認定而已，然而因為範圍之廣狹有時會牽涉到於租稅國原則及負擔平等原則下對於某項公課容許性之問題，因此或許特徵密度審查不易，但仍需找尋其具體客觀之界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財政工具之單項特徵僅能初步地劃分特別公課與其他財政工具界限，至於要完全區分特別公課與其他強制性財政工具之性質，必須交替運用各項特徵之檢證方能正確得之，並且關於特徵範圍廣狹之問題，則有賴於具體個案中藉由對租稅國之定位及負擔平等原則之考量，進行價值判斷。再者，為能方便對照各項財政工具之特徵，茲於此以表列之方式，將稅捐、受益負擔與特別公課法律特徵之異同加以整理，如下表2-1。
表2-1　公課規範概念特徵之界限歸納表

普通稅
誘導稅
目的稅
受益負擔
特別公課

權力性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目的性
1.
財政目的為主
2.
亦可基於政策目的，但必須涵括財政目的在內
1.
誘導目的為主
2.
惟必須以兼具財政目的為前提要件
3.
且其財政目的係基於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
1.
出於財政目的性之考量
2.
但稅收被限定用於特定目的
3.
惟該特定目的原屬國家公共任務中之範疇
1.
係反映行政主體提供特定給付或利益之成本滿足的財政目的
2.
亦有基於社會目的之管制性特許規費
1.
以政策目的為主
2.
亦得基於籌措特殊任務經費之財政目的

課徵範圍
普遍性
課徵群體特定
普遍性
課徵群體具體特定
課徵群體特定

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
係基於普遍之量能原則
1.
誘導目的不以有事物性立法權限為必要，亦即不須有特殊事物責任存在
2.
財政目的仍是以給付能力為基礎之量能原則
1.
無特殊之法律關聯
2.
惟國家為使人民感到公平，有時會使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間具有一定之關聯 
特定具體之連繫。亦即對特定行政給付消費或享受之負擔
公課義務人必須與特殊政策目的間具有特殊「事物責任」

給付與國家作為
非對價關係
非對價關係
非對價關係
對價關係
1.

非對價關係
2.
但財政目的色彩濃厚時，被強烈要求必須用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之處
3.
非財政目的或財政色彩較淡或無時則用益性要求較為緩和


普通稅
誘導稅
目的稅
受益負擔
特別公課

支出方式
統籌統支
1.
不須專款專用
2.
如國家將之專款專用即須如目的稅之用法
3.
縱使專款專用涉及誘導事項之經費提供，則仍需視專用之用益性密度而定其與特別公課之區別
廣義專款專用（屬於無受益指定用途稅之概念）
1.
通常係編入預算中統籌統支
2.
但亦不乏設置特種基金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

財政工具性
主要財政工具
普通稅之輔助
普通稅之輔助
稅捐之例外及補充
稅捐之例外及補充

第三節　公課屬性及課徵界限對水資源公課運用之影響
壹、公課屬性影響水資源公課徵收制度之規範取向
理性的決策者抉擇任何國家財政工具均必須具有「認知上之理性」。所謂「認知上之理性」，係指對財政工具規範概念之認知，亦即各項財政工具之間必須有迥異於其他財政工具之特質，致使其容有存在之價值
。
此外，在不同之規範概念之下，財政工具亦應有其「運用上之理性」，亦即各項財政工具均應有其本於課徵界限之操作基本原則。因此，決策者決定對水資源公課採取何種類型之公課規範概念，將對其徵收制度設計產生決定性之影響。
一、水資源稅徵收制度之規範取向
延續本文前述對各項公課規範概念之探討，可知無論水資源公課係以普通稅、目的稅抑或誘導稅之方式進行規範，其徵收水資源公課之法律、施行細則及收支保管等相關辦法，皆必須以量能課稅原則為立法原則，同時制度設計亦必須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方具合憲性。
灱
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核心價值
所謂量能課稅原則，係指人民租稅之負擔，並非依接受國家保護或公共服務等之受益程度而決定，乃是按個人經濟上負擔能力。因此，量能課稅原則可謂係「按照個人經濟上的給付（負擔）能力課稅」之原則
。本項原則為具有傳統性之稅法思想，其目的主要係為與「受益者付費原則」有所區別
，並作為租稅之立法原則。惟亦有學者認為
，量能課稅原則並非課稅之基礎原則，因為實務及學說向來將量能課稅特別限制於所得稅法上，而作為基礎原則其適用範圍不應受到強烈之限制。
然而，本文則認為量能原則本質上為所有財政目的稅法之基礎原則，其基本之考量係為實現整體稅負之公平負擔
。如依本文前述，目的稅係非受益性質之指定用途租稅，且其僅係將某項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限定以特定稅收加以滿足而已；而誘導稅則仍以財政目的為其附隨目的。因此，在租稅無法揚棄財政目的之情形下，無論租稅為何種形式均必須遵循量能課稅之立法原則
。
綜上所述，在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下，水資源稅之立法者即必須在不同之繳納義務人間，加以比較衡量其本於水資源事物所呈現之租稅負擔能力有無異同。亦即，在徵收水資源公課之法律、施行細則及收支保管等相關辦法中，應具體指明具應稅性之客體，並以納稅義務人之給付能力作為課徵水資源稅之指標。
牞
落實租稅法律主義之制度設計
由於，租稅係國民提供廣泛的國家公共任務及活動所需資金，具有統籌統支之特性，因此其課徵目的原則上具有「開放性」
，並且基於租稅課徵目的之不特定性，稅法乃以量能原則作為其課徵禁止過度之基礎，而較難以在特定目的和手段間作衡量之「比例原則」來控制其合法性。於是，在租稅為國家必要之惡的歷史因素與人民租稅意識敏感性之交錯下，租稅向來為國家公課體系中，被認為應受嚴格議會統制之財政工具
，否則在難以比例原則加以衡量之情形下，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將可能面臨困境，使租稅課徵脫逸於法治國的保護之外。再者，國會擁有比行政機關更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同時，國會議事需遵守公開直接、言詞辯論與多數決原則，國會中之少數反對黨與其它社會團體得以影響國會之決定，可確保各不同利益獲得合乎正義之平衡
。因此，在防止法治漏洞、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以及透過民主正當性達成不同利益合乎平衡之要求的觀點下，現今租稅國乃於其憲法中加入「租稅法律主義」要求，而其內涵約略包括下列諸項
：(1)課稅要件之法定；(2)課稅要件之明確性；(3)溯及課稅立法之禁止；(4)合法性原則；(5)手續保障原則等等。
而在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涵下，關於水資源稅之徵收制度設計，亦將被要求涉及水資源稅發生之要件，包括主體、客體、稅基、費率、納稅期間及減免優惠事由等
，均必須保留由徵收水資源公課之法律加以規範。
雖然，水資源公課如果採取租稅之方式進行規範，將被要求遵守嚴格意義的法律保留，惟租稅法律主義之概念並非即等同於「全面國會保留」，基本上在此一憲法原則的架構下，仍不排除命令制定者對於法律所定稅捐之構成要件加以具體化，只要國會符合授權明確性之要求
，並且在不涉及產生人民租稅義務負擔之範圍內，即得為具體、個別的委任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相關事項。
二、水資源規費徵收制度之規範取向
倘若決策者決定採用規費作為水資源公課之類型時，因規費係個別人民支付其所受領具體國家給付之對待給付，故在制度設計上應考量者為如何落實「費用填補」之理念；並且徵收水資源公課之相關法規制度，就徵收對象、費率及計算方式等之規定，則必須朝向「對價關係」之思考模式，並配合規費法進行規範。
灱
落實費用填補之基本理念
費用填補之基本理念，係規費規範概念所內含，且作為規費之核心價值者，亦即取得收入以填補得個別歸屬之國家給付產生的特別費用。而在財政憲法之體系中，稅捐係履行國家一般任務功能之財政工具，至於規費僅能在引起規費義務之國家給付有相關特定費用支出時，才能從事其特別之財政任務，故對規費而言，若放棄特別國家支出之要求，則規費與稅捐將處於競合關係，並將撼動財政體系
。
在水資源規費之徵收制度設計上，欲落實費用填補之理念，必須從符合「費用填補原則」及「等價原則」二個面向加以著手。首先，費用填補原則係指規費之收取須以政府機關所為給付之價值為計算標準，其具有二項內涵，即「禁止超越成本」及「費用之強制填補」。前者係指規費之收入不可超越政府機關為該類給付之總支出；後者則是指政府機關為該等給付之支出必須由規費全數填補
。
其次，由於費用填補原則僅具有一般性之效力，而不具有個別化之效力，無法作為確定各單一規費之額度，或個別規費義務人在具體情況所應負擔之費用。因此，水資源規費之徵收制度尚須有基於等價原則之計費設計，亦即此項費用之收取應以相對人受領政府在水資源事物上之給付，所獲得之利益為計算費用之基準，以避免政府機關向人民收取過高之費用而妨礙人民在此一事物領域對國家給付之申請或受領
。
牞
配合規費類型調控費用填補之內涵
我國規費法關於費用填補理念之實踐，係規定於該法第10條由主管機關考量政府服務成本為計費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
因此，水資源公課如為規費，其究應屬行政規費、使用規費或特許規費，必須視行政機關是否提供予水資源公課義務人事實上之利益（如行政服務或公共設施之使用）；倘若，行政機關確有提供具體事實上之利益時，則應依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由直接材（物）料、人工等成本計算行政規費，或由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理等相關成本訂定使用規費之徵收數額；反之，如果可確認國家提供水資源之使用、收益屬於一種權利讓渡之性質時
，則水資源公課之徵收主管機關，似應依規費法第10條第2項：「前項收費基準，屬於辦理管制、許可、設定權利、提供教育文化設施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併考量其特性或目的定之」之規定，考量水資源之稀少性、重要性及水資源管理之制度目的，訂定水資源規費之收費基準。
三、水資源特別公課徵收制度之規範取向
至於在水資源公課屬於特別公課之情形，其徵收制度之設計乃應以落實特別公課「補充性原則」為核心，並且以此原則作為判斷本項公課是否符合法律保留規範密度之基準。
灱
落實補充性原則之制度規範
補充性原則，係特別公課被容許作為補充租稅缺口之基本原則，目的在於避免特別公課與稅捐體制發生競合關係。因此，水資源公課如為特別公課，則在相關徵收制度之規範中，即必須具體落實補充性原則之各項基本內涵
：
1.
群體同質性：係指負擔特別公課義務之群體必須是實際上處於事先已經存在之「共同利益地位」或「特殊共同狀態」之範圍內，而形成相同屬性的「同質群體」（homogenen Gruppe）
，並與一般公眾有所區別。也由於群體同質性的存在，立法者乃被禁止依據非既存於法律或社會秩序之實質狀態，任意對某一社會群體課徵特別公課
。
2.
群體責任：係指具同質性之公課義務人群體，對於公課所欲達成之目的，必須具有特殊之事物密切性。亦即，公課義務人群體對於公課徵收所追求之目的，必須顯然地較一般納稅義務人或其他群體，處於更加緊密的關聯之上
，因而產生一種特殊之群體責任
。另外，我國大法官釋字第593號解釋亦認為租稅以外之金錢給付義務，必須其規定之課徵方式及額度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之關聯性。因此，國家經由課徵特別公課所欲達成之任務，必須為該公課負擔群體之個別責任，而非社會全體之責任。
3.
群體用益性：係要求特別公課之收入必須用於對公課義務人群體潛在有利之事項。因為容許課徵此項非稅公課係基於負擔和支出間具有合理之特殊緊密連結，因此唯有當此項公課之收入係為負擔群體之利益而運用時，方具有課徵之正當性。至於，對他人有利之特別公課，除非基於事物本質上之重要理由，得以使公課義務人為他人利益為財政上負擔，否則原則上為他人利益之特別公課並不被容許
。
牞
以補充性原則作為法律保留之規範密度
由於，特別公課係為追求特定之事物目的而加以課徵，故容有以比例原則在手段和目的間進行實質合憲性審查之可能，因而其似不具有如稅捐被嚴格要求國會保留之理由，因此就特別公課法律保留密度之要求而言，或可較租稅為寬鬆
。然而，由於特別公課之課徵亦屬對人民財產權限制之重要事項，並且其係作為租稅之補充，因此在課徵特別公課之法律中，至少必須將特別公課負擔義務發生之事項保留由法律訂之，並且該法律必須明確地將該特別公課之補充性原則加以規定。
換言之，水資源公課如屬特別公課時，則在其課徵之法律中至少必須明確規定課徵目的、課徵基礎、被課徵群體同質性之範圍、水資源公課收入支出之群體用益性等屬於租稅補充性之事項。至於，涉及具體水資源公課任務達成之技術性事項，鑒於相關事務之繁雜性、專業性，主管機關通常比立法機關熟悉具體事務，故就此部分則可授權行政機關制定行政命令執行之，以避免造成行政事務難以推展而僵化。惟此時仍須顧及避免主管機關掌握過多之規範補充及解釋適用權限，而形成濫用水資源特別公課之局面，因此縱令涉及專業與技術性之事項（例如費率及課徵額度之詳細計算方式等），亦應於課徵水資源公課之法律中，盡可能明確地表明其授權範圍及內容等
，而不得為空白之授權。
貳、公課屬性及課徵界限影響水資源公課類型之選擇
一、公課屬性決定公課運用之正當性
稅捐、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等國家強制性財政工具，概念上均屬於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干預（或侵害），因此非基於正當性之理由不得課徵。惟不同之公課類型，因具有不同之規範概念及課徵界限，而呈現出其於事物領域運用上之存在必要性與價值，因此不同屬性之公課，其運用於事物領域上之正當性基礎亦容有不同，要述如下：
1.
租稅乃屬人民對國家公共任務之共同報償，為國家唯一合法之經常收入，故其正當性之基礎係植基於「各人依其給付能力平等負擔公共任務之支出」，即所謂量能原則
。
2.
特別公課之課徵是用來實現特別任務，故此項金錢課徵之正當性乃建立於特別公課之義務人群體對特定政策目的或任務之「事物責任」
。
3.
有別於租稅及特別公課，規費、受益費等受益負擔因係對國家提供特定給付或特殊利益之對待給付，因此其正當存在之前提乃為「以對待給付為基礎之費用填補」
。
二、課徵界限及正當性限制公課在事物領域之運用
公課，亦屬國家行使統治權之手段，因此基本上各項公課均能作為國家統治之工具。然而，不同之公課屬性其規範概念、課徵界限及正當性基礎亦有所不相同，因此並非所有的強制性財政工具均能全面地在國家相關之事物領域中不受限制地被加以運用。即便租稅是國家最根本的財政統治工具，然而依本文前述對各類型公課之觀察，在特定之事物領域中，似乎亦可發現某些領域較適合或僅能運用租稅手段，然而在某些領域租稅則有其侷限，因而需要其他公課手段加以補充
。
舉例言之，我國於民國89年12月起為抑制向來被認為是不健康之消費，因而對於菸品在菸酒稅上附加所謂健康福利捐之誘導稅捐；基於租稅社會政策目的不能排除給付能力為基礎之財政目的觀點，檢視對於菸品消費採用健康福利捐之性質，似乎可以認為其係一種至少有以給付能力為財政目的基礎之誘導稅捐。因為，健康福利捐除具有對菸品消費行為給予稅捐義務人財務經濟上之動機，以決定為特定之作為或不作為之誘導目的外，尚具有其財政上之目的
。至於其財政目的，原則上仍係以給付能力為基礎，蓋健康福利捐其性質上亦屬對貨物消費行為所課徵之消費間接稅
，而消費間接稅連同各類直接稅本質上均係課徵於納稅人之總所得上
，因此本項福利捐其財政目的之內涵仍必須植基於給付能力，否則將失去其負擔之公平性，畢竟在此項菸品消費行為上，找不出被課徵者應該負擔特殊責任之理由，反而是因為被課徵者因其消費行為顯示出其具有較高之應稅性
。因此，在類同上述誘導稅捐得介入之領域，特別公課或受益負擔似乎介入之空間較狹，似亦不適宜介入。
然而，誘導稅也與一般租稅同樣，因其財政目的內涵之侷限，而不適宜介入某些領域之特定部分，例如在環境污染防治（制）之議題即相當明顯。因為，鑒於租稅係國民依其給付能力對公共任務之共同報償的觀點，在環境污染防治（制）上採稅捐課徵之方式，其正當化之理由，原則上係以污染無法區分係由何者所造成，因而成為公共任務，應由國家基於環境保護之任務，自人民所支付之稅捐收入中編列預算來支應履行此任務之支出
。本此觀點，如果政府欲以誘導稅之方式降低污染排放，則從其財政功能之觀點，其似乎僅能以間接消費稅之方式，對使用後可能造成污染之產品加以課稅，藉由減低該項產品之消費而避免污染發生，並非是直接針對污染行為之誘導。
但是相反的，在某一特定污染其污染源可以被確定時，亦即倘若某項環境負擔或污染得以確定與某特定之群體間具有相較於其他群體更為密切之關係時，如果仍以國家稅捐收入來支應防治（制）、回復環境負擔或污染所需之經費，則不啻將本應由特定群體負擔之責任轉嫁於一般大眾
。如此，則非但因肇因者無須負擔此項特別之費用支出，從而免除社會必須對此部份之成本，同時亦因肇因者不易察覺到其所造成之環境污染或負擔，而不符環境經濟學及環境政策之觀點
，更因其無法實現「肇因者原則」由污染者來負擔污染費用，而不符負擔平等原則之憲法要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或許以能夠反映出特殊法律上關聯原則的特別公課，來加以補充租稅手段上之不足，不失為另一種思考之新方向。
三、最適水資源公課類型之評估
原則上，國家在水資源管理事物領域中，享有選擇以何種強制性財政工具作為其手段之形成自由。惟因公課屬性、課徵界限及正當性基礎之要求，使各項公課運用於水資源管理之事物領域時，並非毫無限制的均有效用。
在水資源管理之事物領域，由於決策者所重視者係水資源「計畫經營」之效度，所以預防原則、肇因者原則、衡平原則及共同負擔原則，乃被決策者依其目的取向而導入水資源管理之環境法律及政策中，因此在公課正當性、課徵界限、水資源計畫經營之效度及水資源管理法律政策目的取向之整體考量下，水資源相關費用在立法設計上應採取何種公課之規範概念為最適當，即有待加以檢討。
灱
採用租稅手段之困境
倘若，決策者冀望達成以「共同負擔原則」為核心之水資源計畫經營，則水資源公課應以稅捐之規範概念為核心。惟水資源相關費用如係採用租稅之規範概念出現，不論是普通稅、目的稅或誘導稅，基於租稅係依個人之給付能力為基礎滿足國家公共任務財政需求之觀點，則水資源相關費用之繳納義務人必須相對於一般人而言，有較高之給付能力，進而顯示出其應稅性，並且其給付是爲實現共同負擔國家一般性公共任務之原則，方符合稅捐正義之要求。然而，就此檢視各項水資源相關費用，可知：
1.
在水資源相關費用中，水污染防治費之繳納義務人，並非因水污染行為而具有較高之給付能力，進而提升其應稅性，同時倘污染者可以被確定，則此時非採取共同負擔原則，而係應具體化肇因者原則。
2.
針對下水道使用費及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之繳納義務人而言，當然更無法觀察出其使用下水道或污水下水道，為何會增加其給付能力？毋寧應謂其僅為使用者付費之觀念而已。
3.
至於，溫泉取用費、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繳交義務人，雖然因繳交費用而得取用溫泉或得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水，然而取用溫泉或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水，似並未能實質反應出何種給付能力。事實上，國家使用公課法制作為管制於溫泉區及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水之行為，應當比較著重於「稀少性資源使用衝突關係之衡平」、「防止水資源耗竭及保育」及對「更具稀少水資源耗用者之責任追究」等水資源計畫經營之理念。
4.
而在水權人之部分，因水權具有用益物權之重要性，將被水權係國家對水資源建構效率配置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所取代
，故難以窺出水權人擁有水權將提升其應稅性。
當然，國家亦可採用誘導稅之方式，加重水資源相關費用之社會政策目的性（例如誘導用水量降低或排放污水量降低）。不過，是否因此就能規避給付能力正當性基礎之檢驗，仍不無疑義。此外，租稅之收入必須流入國家整體預算統籌統支，實無法與水資源管理事物領域所強調「計畫經營」之理念相契合，即便得以目的稅專款專用之方式配合，但目的稅之專款專用係屬廣義之概念，不以專用於水資源之計畫經營保護為必要，故恐難以適切達成「預防原則」之具體化。
牞
採用規費規範概念之疑義
水資源相關費用如係採用規費之規範概念，因規費乃以國家提供利益給付為其特徵，故繳交水資源規費之正當性基礎，即在於因獲得國家提供水資源事物之特別給付，基於「等價原則」及「費用填補原則」須給予國家對待給付作為滿足國家成本支出之財政需求。
如由上述之觀點檢視各項水資相關費用，則水污染防治費、溫泉取用費、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及水權費等，如果單純從權利之形式外觀而論，或許可謂較傾向於特許規費之概念。惟國家於立法設計上得否置已對自然環境為事實上之利用於不顧，將該等環境之事實利用轉化為權利之授與，並由此產生付費之義務藉以籌措國家財源，仍有下列疑義
：
1.
在租稅國家，國家一般政務支出之財政需求，主要係由租稅依量能原則而支應，規費應僅在國家對個人有特別給付時，始視為受益負擔徵收之。況且，國家之所以擁有水資源，係基於水資源無論在民生上或經濟上均有供公眾利用之必要，且具稀少性，須國家積極介入調控，使其配置公平、效率極大。換言之，國家應該是基於水資源之調控或計畫經營者之立場，擁有水資源，故國家並不得純粹的以水資源籌措財源，除非國家在水資源之獲取或產生上付出成本
。
2.
倘從水權、溫泉水權及水質水量保護區制度之存在反而是使用水人在水資源使用上處於不利益之地位觀察，則是否有對待給付之觀念存在，值得商榷。
3.
雖然，規費亦得導入社會政策目的進行管制。然而此等管制，僅是以經濟誘因之方式降低水資源之過度使用為著眼點，故其正當性基礎，係在於是否合乎比例原則。並且，此等收入亦無須專款專用於污染防治（制）或平衡補償水資源耗用之「責任」或「優勢」，故無法促使「肇因者原則」之具體化與「衡平原則」之實現，對水資源之維護助益有限。
綜上所述，在水資源相關費用中似乎僅下水道使用費或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較接近屬於使用規費之概念，因為下水道或污水下水道係主管單位向接管者收費，以維持下水道營運與操作成本，故下水道及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可謂是使用者利用污染防治設施時所給付之報酬。
犴
採用特別公課規範概念之正當性
水污染防治費、溫泉取用費、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及水權費等四項水資源公課在制度設計上，欲達成其對水資源計畫經營及管制之任務，理論上必須同時具備誘導及籌措水資源保育經費之二項目的在內。基於上述觀點，並配合思考各類型公課之正當性基礎，可知：
1.
特別公課之正當性基礎係建立於公課義務人對國家欲達成之特定任務或政策具有以事物密切性為基礎之「責任」，並且特別公課必須指向特殊政策目的，包括基於追求特殊政策目的達成之特殊籌措經費之目的、誘導目的以及平衡目的等，因此似乎較能契合前述四項水資源公課之開徵目的。
2.
其次，如果前述四項水資源公課之課徵目的有高度比重之財政功能，而僅低比例地具有諸如平衡或誘導之目的時，則因上述水資源相關費用繳納義務人之範圍具體，並且因其為水資源之污染或耗用者，對於水資源之保育具有密切之事物責任，因此亦能通過特別公課高密度之「群體同質性」及「群體責任」之違憲審查標準
。
3.
此外，特別公課被要求必須專款專用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之事項，方能通過群體用益性之高密度審查
，此係由於課徵此等非稅公課之正當性係建立在負擔和支出間具有合理之特殊緊密連結上。因此，前述四項水資源公課如採特別公課之規範概念，則在高密度的群體用益性之要求下，必須專款專用於水資源之開發、經營及保育之事項上，將可使「預防原則」計畫經營之理念、「肇因者原則」之責任負擔及「衡平原則」之優勢補償等環境法原則兼容並蓄地被具體化。
最後，於此必須特別說明者，乃溫泉取用費之制度設計，雖然就理論之層面而言，溫泉取用費具有誘導節約溫泉水資源之耗用及課以溫泉取用者衡平責任之目的存在。然而，由於溫泉取用費亦含有「使用者付費原則」之色彩，因此亦容易被認為是一種導入社會政策目的之管制性特許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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